关于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申报2013年度
新增、调整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职业院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鄂教高〔2008〕13号）有关要求，现就高等职业院校申报2013年度新增和调整专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基本原则
专业设置和调整应适应国家特别是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专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应有利于凸显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形成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布局；应符合教育部及其他中央有关部门颁布的专业设置管理的规定。

二、专业设置的条件和要求
高等职业院校新设置或由原有专业调整为新专业，必须符合下列各项条件和要求：

1、符合经学校主管部门批准的学校事业发展规划，有人才需求论证报告，原则上专业年度招生规模应不低于60人。

2、有拟申报专业的建设规划、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其他必需的教学管理文件。

3、新设置的专业应以学校已有专业为依托，具有完成该专业教学计划所必需的教师队伍和教辅人员。专业办学条件能满足该专业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要求。

4、年度新增专业实行总量控制。各高职院校申报新增专业的年度增设数不超过4个。现有专业连续4年及以上未招生的，应提出撤销申请；专业年平均实际招生规模不足60人的院校，每增设一个新专业，必须同时撤销一个现有专业。

 5、高职院校增设专业应在教育部2004年颁布的专科专业目录范围内确定。申报专业名称严格采用教育部专业目录，确需设置国内新的目录外专业，须按教育部有关管理要求申请进行专业论证，并提交论证报告。进行新设专业论证须提前报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审核，经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申报。

6、增设医药卫生类、公安类专业，由省教育厅会同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组织专家对专业办学条件进行现场考察，经考察同意设置的专业，由两厅联合下文予以公布，并报教育部最终审批。增设教育类专业，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察，经考察同意设置的专业，报教育部最终审批。
7、拟调整名称的专业，原则上在原专业所属学科（类别）代码类别内进行；不跨类进行名称调整。确需跨类调整的，应申请撤销该专业，并按新专业申报程序进行申报；经审核同意调整的，原专业不再保留（撤销），专业目录按新专业名称公布。

8、各高职院校原则上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岗位要求变化，以及国家对各专业建设的要求，在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的基础上灵活设置专业培养方向。专业培养方向名称不得为现已有专业名称。专业培养方向设置实行备案制度，各高职院校应将每年拟新设置的专业培养方向报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备案。
三、申请增设、调整专业的材料
请各高职院校于6月30前，将2013年度拟增设或调整专业的公文，连同有关申报材料报送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增设或调整专业需提交下列材料：

1）增设、调整专业的公文申请报告及汇总表纸质各一份，汇总表同时报送电子档。

2）拟申报专业的专业建设规划（如没有则上交学校学科专业建设规划或事业发展规划）。

3）《高等职业院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4）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2）-4）项纸质材料，各一式五份，用A4纸打印。申报目录外专业需单独报送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一份及电子档。

四、其他事项
1、各高职院校备案专业培养方向的方法为：每年报送一份纸质《已有专业现设专业方向汇总表》及电子档，已设培养方向的专业同时报送该专业培养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电子档（无需纸质）。

2、年度新增专业经省教育厅公布确定后，各高职院校可在网上将本校获批新增专业与已获批专业一同申报为下一年度拟招生专业一同报教育部，经教育部审核备案同意后可于下一年安排招生。具体申报网址及时间另行通知。

本文所附附件表格不印发纸质版，各高职院校可从湖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公共平台和湖北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下载。

联系人：孙晓敏

联系电话及传真：027-87328190

邮箱地址：sunxiaominzb@163.com
通信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号省教育厅职成教处
邮编：430071
附件：

1、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增设2013年度专业汇总表
2、高等职业院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3、已有专业现设专业培养方向汇总表
 
 
                               省教育厅职成教处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1：

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增设2013年度专业汇总表

学校名称（盖章）：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在院系
	该院系已开设的本专科专业
	该院系专业

专任教师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高等职业院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学校名称（盖章） ：
学校主管部门：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及专业类：

修业年限：

申请时间：           

专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                      

湖北省教育厅制

1.高等职业院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所属专业大类
	

	学校举办高职高专教育的年份
	
	现有高职高专专业（个）
	

	学校招生面向
	
	本校已设的相近专业及开设年份
	

	拟首次招生

时间及招生数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S、兼有J）
	
	所在院系名称
	

	校学术委员会

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地区(部门)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专业代码按教育部公布的填写，新的目录外专业请填写建议代码。

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校园网址
	

	在校高职高专

学生总数
	
	专业平均

年招生规模
	

	已有专业大类
	· 农林牧渔大类 □交通运输大类 □生化与药品大类 □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
□ 材料与能源大类  □土建大类  □水利大类  □制造大类  □电子信息大类
□ 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   □轻纺食品大类  □财经大类  □医药卫生大类
□旅游大类□公共事业大类   □文化教育大类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公安大类□法律大类

	专任教师

总数（人）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所占比例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年高职高专招生数÷学校现有高职高专专业总数

3.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专业筹建情况、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的方面等内容）

                                                    


4.专业负责人简介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第一学历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工作简历
	

	最具代表性的教学科研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2
	
	
	

	
	3
	
	
	

	
	4
	
	
	

	目前承担的主要教学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2
	
	
	
	
	
	

	
	3
	
	
	
	
	
	

	
	4
	
	
	
	
	
	

	教学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签章：


5.主要专业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技术职务（称）
	最后学历毕业学校、专业、学位
	 “双师”素质说明
	拟任课程
	是否属外聘

	1
	
	
	
	
	
	
	
	

	2
	
	
	
	
	
	
	
	

	3
	
	
	
	
	
	
	
	

	4
	
	
	
	
	
	
	
	

	5
	
	
	
	
	
	
	
	

	6
	
	
	
	
	
	
	
	

	7
	
	
	
	
	
	
	
	

	8
	
	
	
	
	
	
	
	


6.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图书资料情况
	

	专业实验教学环境与设备
	

	专业实习实训基地情况
	


注：以上表格如不够可续页

附件3：
已有专业现设专业培养方向汇总表
学校名称（盖章）：                  　　　　　　　　            填表时期：     年   月   日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修业

年限
	已设专业培养方向（可含多个）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工作职能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 1、表中填报的专业必须为学校已获批设置并已实际招生的专业；

2、未额外设置专业培养方向的专业可不填入表内；专业培养方向名称不得为已有本专科专业名字；

3、表格各项务必填写完整，不得空缺;备注部分标名新设、已设、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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